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114學年度第二學期高中課業輔導實施計畫
1、 實施依據
1. 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
2. 新竹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注意事項
3. 新竹市政府113年9月2日府教學字第1130144201號函
2、 實施目的
1. 幫助學生複習課程與展望未來新課程，以厚植學習基礎。
2. 提升在校學生學習興趣，增進學習效能。
3、 開課日期
1. 高一：暫不開設。 
2. 高二：預計自115年3月2日（一）至115年6月18日（四）止，16週，於第八節實施（16:10~17:00）。
3. [bookmark: _Hlk152153848]高三：預計自115年3月2日（一）至115年4月28日（二）止，9週，於第八節實施（16:10~17:00）。
4、 開課科目
1. 高二
	文法財商群
	（一類選讀數A）
	每週共3堂
	數學A、歷史、地理

	
	（一類選讀數B）
	每週共2堂
	歷史、地理

	數理工程群（二類）
	每週共2堂
	物理、化學

	生物醫藥群（三類）
	
	


2. 高三
	文法財商群
	（選讀數乙）
	無
	無

	
	（選讀補強性數學）
	無
	無

	數理工程群（二類）
	每週共1堂
	物理

	生物醫藥群（三類）
	
	



5、 收取費用：
1. 學生收費依本市高中課業輔導費收費標準為主。
2. 實際費用依報名人數統計後計算，並依規定於同意書註記本費用列入開學註冊繳費單。
6、 相關規定：
1. [bookmark: _Hlk120186254]上課內容由同年段教師共備討論並依自行課程進度調整，惟依規定不得提前講授課程進度。
2. 課業輔導課程依學生及家長意願自由參加，惟確認參加後除特殊因素之外，無法退出。
3. 學生於課業輔導課程之成績表現，不列入學業成績評量之計算；課程之參與狀況，亦不列入出缺席紀錄。
7、 [bookmark: _Hlk120186293]本計劃經由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